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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江区民政局关于加强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养老机构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
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全区各养老机构：
为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按照《关于做好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联防联控机制防发〔2023〕3号）、《关于做好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前后及秋冬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闽应对疫情指挥部综〔2023〕21号）、《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登革热防控调研工作的通知》（闽卫办疾控函〔2023〕79号）、《关于开展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调研督导的通知》（莆疫防指综〔2023〕12 号）文件精神，为切实保障全区养老机构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假期，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 强化思想认识，高度重视中秋国庆假期前后疫情防控
2023年2月以来我区的新冠疫情呈低水平、波浪式流行态势，目前新冠及其他传染病疫情形势总体平稳，但现为登革热处于高发季节，流感疫情呈上升趋势。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群众出行意愿较强，人员跨区域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将会明显增加，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传播风险升高，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输入扩散风险增大，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生风险增加，因此全区各养老机构要高度重视中秋国庆假期前后新冠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科学精准落实新冠“乙类乙管”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2、 强化重点环节措施防控，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加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各养老机构假期期间要加强内部管理，做好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加强日常防护和环境消毒，落实探视人员科学佩戴口罩等防护要求，严防机构发生聚集性疫情。加强院内消毒及老人健康监护。每日居室巡查，每天不少于2次测量入住老年人和工作人员体温，并做好健康记录；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做好慢性病防控。保持老年人自身及居室清洁卫生，每日消毒不少于2次；做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排泄物和呕吐物的消毒清洗工作；规范处理垃圾，及时清理超过有效期的各类物品。消毒用品应避免失智老年人接触，电器应避开喷洒，需要擦拭的应防止短路；使用医用酒精消毒时注意防范明火，避免因酒精燃烧导致火灾；其他消毒剂按产品标签标识以杀灭肠道致病菌的浓度进行配制和使用。
3、 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做好疫情防护物资保障工作
加强应急值守，机构建立24小时应急值守，细化疫情防控措施，聚焦重点时段、重点环节，一旦发现疫情要及时报告、快速反应、有效处置，严格执行疫情信息“日报告”、“零报告”和“有事即报”制度。养老机构要提前做好疫情防护物资保障工作，根据防疫需要，准备好老人和护理人员所需的口罩、手套、体温测量仪或体温计等防护物品和洗手液、消毒水、酒精等消杀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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